操作流程和要求
本学期继续启用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https://degrees.upc.edu.cn）进行学位授予上报信息的采集工作。
1、电子照片采集要求：仅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需要学院采集电子照片。各学院须收取此类学位申请人员的2寸纸质照片及同底版电子照片，并将电子照片报送学位办公室，学位授予信息上报时统一由学位办公室上传至学信网。
电子照片格式：学号姓名.jpg。大小40KB左右，图像尺寸：宽480像素，高640像素，分辨率不得低于300dpi，着白色或浅色服装，单一蓝底，电子照片必须清晰，由数码相机拍摄，免冠，头顶距离顶部约占照片高度3/10，图像左右居中，不能太靠下，人脸不能倾斜,具体可以参考新华社照片拍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要求采集照片，如学信网校验不合格，将延误学位申请人的学位授予信息国家备案和学信网个人学位信息查询认证，并须重新制作学位证书。
其他学生不需要采集电子照片，学位授予信息上报后直接共享学信网和“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中的照片。如学信网上无毕业电子照片，学位申请人须尽快到新华社采集点补拍照片，否则无法上报学位授予信息和制作学位证书。
2、学位证书上纸质照片要求：学历学位获得者学位证书上粘贴的照片须与学信网上研究生毕业电子照片一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学位证书上粘贴的照片须与“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中的学位照片一致。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学位证书上粘贴的照片须与提交学位办公室的电子照片一致。
3、各院部须通知学位申请人员认真学习《学生用户录入信息时几点注意事项》，并要求学位申请人员在通过学位答辩(或者学位答辩学术复核)后3天内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比对学信网上学籍学历信息（同等学力硕士比对“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填写并核对本人学位授予信息，核对无误后，打印、签字、上交。夏季批次5月30日、秋季批次8月30日、冬季批次11月30日之后不再允许打回学生的信息进行更改，否则与学位办提取的数据不一致，造成后果由学院承担。（以前提交过再次申请学位时仍须再次确认提交）
（相关要求已传至研究生院主页-研究生学位管理系统-学位信息采集系统登录界面，网址：http://gs.upc.edu.cn/2019/0530/c12897a208408/page.htm）

4、学位申请人提交的《学位获得者基本信息表》，必须由本人确认签字，各院部审核无误后附学位审批材料后提交档案馆存档。

5、各院部在向学校报送学位信息前，除对基本信息、学业信息、学位授予信息校对外，尤其需要对以下信息进行校对。

①论文类型：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即按照书写模板撰写的是实践成果总结报告，而非学位论文，则限填实践成果。
②论文题目：填写中文题目，与后期存档学位论文封面上的中文题目完全一致。学生在更改论文题目前必须提交题目更改备案表（从开题表格中下载），放学位审批材料中存档。

③论文关键词：填写3-5个中文关键词，每个关键词用中文分号隔开，一共不超过100个字符。格式如：计量分离器；高含硫化氢；抗腐蚀能力

④论文研究方向：填写1个主要研究方向，用中文填写，不得超过12个汉字，不能填写一级学科（类别）名称或二级学科（领域）名称。
如果各院部校核提交后再出现问题，非特殊情况一律不给更改，后果自负。

学位 → 学位申请管理 → 学位授予 →  学位授予结果管理→ excel
6、各院部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批学位后，尽快根据分委员会授予学位决议，进行预授学位操作。

学院管理人员操作菜单 ：学位 → 学位申请管理 → 学位授予 →  学位授予结果管理                                                  

